单位授权委托书

  
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我单位                            （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                         ，兹授权委托           （姓名）身份证号码：
                      作为我单位经办人代为办理申请、领取、更新、补办、解锁、变更、吊销数字证书的事宜。授权同意将数字证书的PIN码（证书使用口令）发送至经办人的手机号：                 。
[bookmark: _GoBack]经办人以我单位的名义办理申请、领取、更新、补办、解锁、变更、吊销数字证书的行为，我单位均予以承认。我单位已充分知悉上述授权所有内容的意义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效力，充分知悉获取证书PIN码后，可以使用数字证书以我单位名义进行身份认证和电子签名等行为，使用数字证书进行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盖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我单位自愿作出上述授权。上述授权内容均是我单位的真实意思表示，我单位不可撤销地同意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后果。

授权委托有效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证书有效期届满之日止（含期满续办）。


                    

加盖单位公章

经 办 人（签字）：


                                                             年     月    日

